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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三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台鐵英文訂票系統網頁設計不良，使

外國人訂一張車票要花上許多時間，造成來台外國觀光客之

不便，有損我國觀光形象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報載指出，台鐵線上英文訂票網頁嚴重讓外國人使用不便，不僅是購票選單的日期使用

中文國字，而且英文版的台灣鐵道地圖也是中文顯示，除此之外，其圖示還小到看不清楚

，造成國外遊客在訂票上不方便。 

二、而且日本客台灣觀光客將近兩成，但台鐵的訂票系統竟無日文介面系統令人匪夷所思，因

此請台鐵儘速建置完善的購票系統，並且應該請外國遊客進行測試並填寫問卷表，改善台

鐵形象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近期大埔事件的不幸發生，部分原因

始於兩年前通過修正的《土地徵收條例》未盡完善，有了國

防、交通等「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所需者」不在此限的

漏洞，另在徵收補償方面，「市價徵收」仍是由地方政府自

行設立的「地價評議委員會」訂定，在過程中也欠缺公正公

開的聽證機制，土地正義因而產生缺陷。爰此，為避免台灣

再有類似不幸事件發生，相關單位應立即提出解決辦法及因

應作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在落實土地正義的作法之一就是：土地徵收應具公益性及必要性。但《土地徵收條例》第

3-2 條卻僅明定，對於徵收個案是否具備公益性及必要性，應於申請徵收前由需用土地人自

行評估，徵收程序中卻未設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參與機制，給予了政府能

夠片面決定公益性及必要性的合法性。 

二、拒絕苗栗縣政府拆遷的大埔四戶居民，依法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拆遷。然而

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審理後卻認為，不應只以「能否用金錢賠償損失」當成唯一之判

準，故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就大埔四戶聲請停止執行拆遷所為裁定之見解。參照國際經驗，

日本政府係以市價再加四成予以徵收。 

（三十五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許多社會民眾已厭煩了當前政治惡鬥

及內鬥而不管民生經濟，甚至發生運將劉進義自殺死諫馬總

統：回到民生議題！馬政府執政當局應當重視，而不是只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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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憾。爰此，基於台灣社會整體對經濟發展的期盼，執政方

向應儘速調整回歸民生經濟的政策面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去年（2012 年）家庭收支調查，國內貧富差距達 6.13 倍，創史上第

六高紀錄；國人平均所得也不如往年，其中 30 到 34 歲，以及 40 到 44 歲兩族群，年所得

倒退回 16 年前水準。只見萬物齊漲，所得卻不見增加，難道還要繼續內鬥、惡耗下去嗎？ 

二、總統府不能只對運將死諫事件表示：「很遺憾」，也不能只是當作自殺個案，而是要有具

體行動，回到社會重視的民生議題。 

（三十六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國內知名米商為達壓低成本目的，竟

以進口米「混充台灣米」，採行不實包裝標示來誆騙國人，

而且對現行相關「處罰」根本「無感」也沒有任何悔意，以

致利用不實包裝標示之不肖行為一再發生。爰此，基於消費

選擇自由以及食安基本權益，相關單位應立即檢討並提出具

體因應辦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自台灣參與世貿組織後食米人口比例已較過去減少，但米飯仍是國人的主食，國內主要較

大糧商都有進口外國米，為達壓低成本之目的，竟以「劣米充當良米」的不實包裝標示的

不肖行為來誆騙消費者。 

二、現行糧食管理法的相關規定根本是「無感處罰」，以致二年內已遭檢舉達十八次之多，相

關權責單位應立即檢討並提出具體因應辦法，以嚇阻不肖米商的詐欺行為。 

（三十七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設置運作

以來，雖曾查辦過重大案件，但也一直飽受爭議。尤其，近

期又爆發特偵組濫權監聽國會議長以及程序不正義之情事，

以致司法行政權影響司法獨立辦案，甚至陷總統於不義之可

能憲政危機，此司法偵查制度實有檢討之必要。爰此，為維

護憲政民主以及司法獨立之體制與運作，應從法制面就法院

組織法予以徹底檢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